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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事務委員會及經濟事務委員會  
進行海外職務訪問的建議 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根據《內務守則》第 22(v)條，徵求內務委員會批

准工商事務委員會及經濟事務委員會前往杜拜、歐洲及美國進行海外

職務訪問，以獲取當地會議及展覽設施和郵輪碼頭設施發展的第一手

資料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行政長官在 2006-2007年度施政報告中表示，政府堅持以經濟

發展為施政重點，全方位發展經濟。由於香港是高度外向的經濟體系，

因此必須發展世界級的基建設施，以保持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及國

際貿易中心的活力，從而吸引外資、創造本地就業機會，以及刺激經

濟進一步發展。  
 
會議及展覽設施  
 
3.  工商事務委員會明白到，要保持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領

導地位，會議及展覽業的角色舉足輕重，舉辦會議及展覽更可為本地

經濟帶來龐大的直接經濟收益。因此，工商事務委員會認為應盡全力

把香港發展成世界盛事之都，方法是改善現有基建設施，以及提供全

新的世界級會議及展覽設施，促進會議及展覽業的持續發展。然而，

鄰近地區近年的展覽設施數目增加，令競爭加劇，香港必須謀求對策，

不斷增添香港作為國際會議及展覽中心的優勢。海外國家的經驗，特

別是貿易展覽業停滯不前 (例如美國 )甚或發展倒退 (例如德國 )的國家

為扭轉劣勢而採取的措施，可提供有用資料，供議員與政府當局討論

發展香港的新展覽場地時作參考。事務委員會委員對於拉斯維加斯等

地的經驗尤感興趣，因為拉斯維加斯能夠透過把最先進的展覽設施與

住宿及娛樂結合，躍升為美國首屈一指的展覽城市。  
 
郵輪碼頭  
 
4.  香港缺乏停泊位供高排水量的遠洋客輪使用，已嚴重窒礙香

港發展成為區內的郵輪中心，以致本港未能把握郵輪業的增長。郵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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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現已成為世界旅遊及消閒事業增長最快和最受歡迎的環節之一。

2006年 10月，政府宣布計劃以公開土地招標方式，在啟德發展新郵輪

碼頭。政府擬於完成所需的城市規劃程序後，在 2007年第四季招標。

中標者須負責平整該用地，以及設計、興建、營運和保養客運大樓內

及毗鄰的停泊、配套和商業設施。經濟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取得第一

手資料，以瞭解海外主要郵輪港口的發展過程及其最新發展。有關資

料可就監察香港新郵輪碼頭的發展提供有用的參考。  
 
 
進行海外職務訪問的建議  
 
5.  工商事務委員會及經濟事務委員會曾分別在會議上討論是否

有需要在今年夏天進行海外職務訪問。由於多名議員同時出任這兩個

事務委員會的委員，加上委員有意參觀的設施相同，有委員建議合併

兩個海外職務訪問，這項建議其後獲接納。2007年 6月 25日，在考慮全

球效率最高、最現代化和最先進的會議及展覽設施和郵輪港口 (特別是

近年啟用者 )的所在地後，兩個事務委員會同意訪問杜拜、歐洲及美國。

兩個事務委員會亦同意，職務訪問應在 2007年 8月底展覽旺季結束前進

行，並且應邀請所有議員參與是次聯席訪問。與此同時，委員要求立

法會秘書處協助兩個事務委員會就即將參觀的設施進行研究，以及邀

請議員表明是否有興趣參與是次職務訪問。有關的工作會議已於 2007
年 6月 29日舉行，會上決定了是次訪問的細節。  
 
訪問行程  
 
6.  是次職務訪問將於 2007年 8月 22日 (星期三 )至 2007年 8月 31日
(星期五 )進行，為期合共 10天。訪問團將訪問杜拜、西班牙巴塞隆拿、

德國法蘭克福，以及美國洛杉機和拉斯維加斯。除參觀當地的會議及

展覽設施和郵輪碼頭設施外，訪問團也會與政府官員、機關和有關組

織的管理層會面。  
 

訪問團成員  
 
7.  13位議員 (包括 4位非委員的議員 )已表示有興趣參加是次訪

問。訪問團成員的臨時名單載於附錄。  
 

 

訪問的撥款安排  
 

8.  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已通過的安排，在 2004-2008年任

期內，每位議員 (主席除外 )均獲安排設立一個數額為 55,000元的海外職

務訪問帳目，以供他們參加由立法會轄下委員會 (議會聯絡小組委員會

除外 )舉辦的港外職務訪問。4年任期內的開支若超過可動用餘額，會由

議員自行支付。然而，在立法會任期終結時，議員的海外職務訪問帳

目若有未用結餘，款額將支付予開支超出個人所得撥款額的議員，具

體數額會就符合撥款規定的超額開支按比例計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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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 根據初步估計，每名參加是次海外職務訪問的議員所需的開

支約為 51,000元 (經濟客位機票 )或 74,000元 (商務客位機票 )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10.  《內務守則》第 22(v)條訂明，倘事務委員會認為需以立法會

轄下事務委員會的名義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任何活動，須先徵求內

務委員會批准。  
 
11.  謹請內務委員會批准兩個事務委員會按以上建議進行海外職

務訪問。 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7年 7月 5日  



 
附錄  

 

 

工商事務委員會及  
經濟事務委員會  

 

已初步表示有興趣參加  
於 2007年 8月 22日至 31日  

前往杜拜、歐洲及美國進行職務訪問的議員名單  
(截至 2007年 7月 5日的情況 ) 

 
 

工商事務委員會委員  
 

* 方剛議員 ,  JP (主席 ) 
* 黃定光議員 ,  BBS (副主席 ) 
* 呂明華議員 ,  SBS, JP 
* 陳鑑林議員 ,  SBS, JP 

梁劉柔芬議員 ,  GBS, JP 
* 梁君彥議員 ,  SBS, JP  
 
經濟事務委員會委員  

 
# 林健鋒議員 ,  SBS, JP (主席 ) 

田北俊議員 ,  GBS, JP  
楊孝華議員 ,  SBS, JP 
 
非委員的議員  

 
周梁淑怡議員 ,  GBS, JP  
曾鈺成議員 ,  GBS, JP 
譚耀宗議員 ,  GBS, JP 
陳偉業議員  

 
(總數： 13名議員 ) 

 
* 身兼經濟事務委員會委員  
# 身兼工商事務委員會委員  


